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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发起设立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申请设立情况 

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经 2016 年 4 月 21 日第

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6 年 6 月 1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公司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39,150万元与东亚银行有限公司等发起人共同发

起设立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亚前海证券”），占东亚前海证

券注册资本的 26.10%。发起设立东亚前海证券事项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申请，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

申请受理（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160927 号）。 

二、批复情况 

2017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设立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

任公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7]955号），主要批复内容如下： 

1.核准设立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。东亚前海证券注册地为深圳前海深港

现代服务业合作区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亿元，业务范围为证券经纪、证券承销与

保荐、证券资产管理、证券自营，股东名称及出资额、出资比例为：东亚银行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晨光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前海金融控

股有限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 7.35亿元、3.915亿元、3.00亿元、0.735亿元，占东

亚前海证券注册资本的 49%、26.1%、20%、4.9%。其中东亚银行有限公司以人民币



或者其他可自由兑换货币出资。 

2.核准《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经营企业合同》；中国证监会对东亚

前海证券公司章程草案无异议。东亚前海证券设立后，应当将股东会表决通过的公

司章程报住所地证监局核准。 

3.东亚前海证券股东应当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

条例》、CEPA 补充协议十、《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》、《关于实施<外资参

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>和<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

发[2002]86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，自批复下发之日起 30 日内向商

务部申领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；完成东亚前海证券组建工作，足额缴付出资，

选举董事、监事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。 

4.东亚前海证券股东应当自批复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东亚前海证券的工商

设立登记工作，逾期未完成的，批复自动失效。 

东亚前海证券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5日内，向中国证监会申请《经营证

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。东亚前海证券在取得《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》前，不得

以该名称对外开展业务。 

5.东亚前海证券组建中如遇重大问题，须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东亚前海证券

拟设地证监局。 

三、关于东亚前海证券获批设立的其他说明 

依据中国证监会批复内容，东亚前海证券各发起方将尽快展开组建工作，凭相

关批复文件在工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，并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经营证券

期货业务许可证后正式开业运营。 

本公司经过近年来的业务发展和布局，已经形成了以 IT、征信、大数据为基础，

为银行、证券、保险以及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金融科技服务的业务发展格局。公司

获批发起设立东亚前海证券，对推进公司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

义。公司将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和业务资源，助力东亚前海证券发展成为科技驱动

的新型券商，推动东亚前海证券业务快速发展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.公司发起设立东亚前海证券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，但东亚前海证券仍



需自核准批复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工商设立登记工作，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

证后方可对外开展业务。 

2.由于东亚前海证券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，本公司投资收益可能在

东亚前海证券稳健发展后逐步实现，本项投资存在短期内不能获得投资收益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

 




